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津环责改〔2025〕007号
当事人名称：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增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691206832L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
我局于2024年11月21日、2024年11月22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从事摩托车覆盖件生产，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注塑-冷却成型-涂装（喷漆）-成品入库，6条涂装线建有4套废气处理设施，通过水帘除尘+喷淋塔+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经查，你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的涂装废气经上述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气管均接入厂房三楼沉降间，未按照《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60-2016）规定要求设置排气筒排放污染物，已构成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2024年11月21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024年11月21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作的试听资料及其制作说明；

证据1-2证明2024年11月21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你公司开展现场检查时你公司正在生产，涂装1号线对应的废气治理设施未进行喷淋降尘，以及你公司未规范设置监测采样平台无法开展监测的事实；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作的试听资料及其制作说明；
证据3-4证明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你公司开展现场检查时你公司正在生产，涂装1号线对应的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已设置监测采样平台，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其排放的有组织废气开展了采样监测，以及涂装线4套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气均经过排气管接入厂房三楼沉降间的事实；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作的《现场检查（勘验）方位图》，证明你公司所在相对位置及生产布置情况以及监测点位所在具体位置；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生产排污具体情况，对监测采样平台的整改情况，以及涂装线的4套废气处理设施于2019年底安装、安装后一直通过排气管接入厂房三楼沉降间的事实；
2024年11月22日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对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电工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污染治理设施具体情况，以及2024年11月21日检查时涂装1号线对应的废气治理设施故障未运行、监测平台设置不规范，并均于次日整改完毕的事实；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出具的办公室主任及电工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代表你公司接受执法调查及提供资料人员的身份；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为本案违法行为主体；
2024年11月22日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拍摄打印的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涂装废气设施排口照片，证明你公司涂装废气处理设施及排气管布置情况以及2024年11月21日废气治理设施积灰未正常运行的情况；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津）环准〔2009〕154号）复印件；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旺玲塑胶有限公司汽车、摩托车覆盖件及灯具生产线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部分资料复印件；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重庆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渝（津）环验[2011]09-154号）复印件；
证据11-13证明你公司生产项目具体产排污情况以及已于2009年取得环评批复并于2011年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事实；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工业产品买卖合同复印件》；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喷淋塔及光氧活性炭一体机合格证明书复印件；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喷淋塔及光氧活性炭一体机检测报告部分资料及供应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024年11月21日由重庆旺兴塑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提供的转账票据复印件；
证据14-17证明你公司2019年12月向XXX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购买增设了喷淋塔、光氧活性炭一体机等废气治理设备；
2024年12月3日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津环（监）字【2024】第751号），证明2024年11月22日对你公司涂装车间废气排口监测的具体结果；
2024年12月3日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下载打印的《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60-2016），结合《监测报告》证明你公司2024年11月22日对你公司涂装车间废气排口监测结果达标，以及根据标准要求你公司涂装生产线的排气筒不应低于15m的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

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严格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停产整治。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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